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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婦女中心協會於 1981 年成立，一直以來關注婦女權益，設立全港

首條婦女支援熱線，提供家事法相關的免費律師面見諮詢服務，為面對婚

姻困擾及家庭暴力個案提供法律支援及前線輔導，並為離婚後婦女提供支

援服務。  

 

現時離異家庭個案數字上升，根據立法會文件顯示 1， 2018 年有關離

婚呈請的案件近 23000 宗，當中佔七成為婚姻訴訟。特別在單親貧窮問題

上，現時政策措施不足以有效保障及協助離異家庭父母及其子女，構成社

會問題及需要。  

 
單親貧窮問題嚴峻，單親母親住戶情況猶為惡劣  

單親家庭向來是需要幫助的弱勢群體。 2018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離

婚單親住戶的貧窮率高達  35%。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17 年《離婚單親

家庭貧窮研究》發現至少三分一離婚單親住戶申領綜援，離婚單親母親住

戶申領綜援的比率為  37.9%，比離婚單親父親住戶的  19.9%高出接近一

倍，反映離婚單親母親住戶貧窮狀況嚴重。  

 

司法程序及財務事宜仍困難  

根據立法會文件 2，家事法庭離婚案件，特別程序案聆訊表及有抗辯案

聆訊表的案件的平均輪候時間、最長輪候時間和涉及案件數目均有上升趨

勢。  

                                                      
1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審核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的答覆》答覆編號 JA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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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審核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的答覆》答覆編號 JA011，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fc/fc/w_q/ja-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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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財務事宜申請由訂定日期至聆訊最長輪候時間亦突破新高。  

 
 

贍養費令執行困難  

 根據統計處， 2016 年就執行贍養令的情況統計調查，在統計時約有

362,200 名曾經離婚 /分居的人士，約 55,100 名曾經離婚 /分居人士會收到

贍養費 3。  

 

統計調查結果顯示，撇除 20,800 名象徵式收取前配偶 1 元的贍養費或

仍在等待法庭判決贍養費款項支付方式的曾經離婚 /分居人士，在餘下

34,300 名會收取贍養費的曾經離婚 /分居人士中，大部分 (91.4%)表示其贍

養費是以定期方式收取，而 8.6%是以一次過方式收取。超過半數被拖欠，

只有不足一成採取法律行動。沒有採取任何法律行動的曾經離婚 /分居人士

                                                      
3 政府統計處 (2016). 《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 61 號報告書: 執行贍養令的情況》, (頁 69). 



 

中，最普遍提及的原因是「認為前配偶不會支付贍養費」（ 27.2%）。其他

原因包括「前配偶沒有能力支付贍養費」 (26.5%)及「提出法律訴訟的程序

太繁複」 (22.5%)。  

 

 
 

根據本會向統計處查詢有關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 61 號報告書的詳細數據所

得。在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 月期間進行的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五成

贍養費的申請及領取人的個人按月入息低於 10,000 元，同時過半數收取贍

養費的金額低於 6000 元。  

 

 
 



 

追討贍養費的困境  

本會 2017 年就「離婚婦女收取贍養費的狀況」調查發現超過六成

(62%)贍養費受款婦女遇到收取困難。當中超過九成都遇到拖欠問題

(92%)，其次是「被責駡或羞辱」 (44%)、「前夫失蹤」 (21%)，甚至有個案

因贍養費問題遭受暴力對待、恐嚇或子女遭受暴力對待。在被拖欠贍養費

時，超過八成的情況是「既不準時又不足」 (81%)，超過九成 (91%)受訪者

表示因此出現經濟困難。贍養費受款人更需要走訪多個部門、法庭尋求協

助，既徬徨又狼狽。  

 

具體政策建議  

1. 改善綜緩行政措施：主動轉介法援  

縮短社署處理被拖欠贍養費的綜援個案的時間，是短期內較可行的措

施。我們建議社署嚴格執行內部指引，一旦綜援受助人被拖欠贍養費，只

要綜援收助人決定追討和提供被拖欠的證明後，就立即停止從其綜援金扣

除贍養費，以保障單親人士的經濟需要。  

加快行政程序協助被拖欠贍養費的綜援收助人，現行社署指有機制轉

介予法援署，減少申請人花費及時間。建議增加政策透明度，加強前線的

職員培訓令措施有效地協助相關個案。  

 

2. 現金資助：設立危機家庭緊急求助基金  

離婚人士面對突如其來的家庭轉變，需要應對不同的法律及住屋經濟

開支。當中家暴、蘊釀離婚家庭之需要更為複雜，一方面配偶之間的財產

尚未處理，加上法律程序涉及許多開支，而申請法援及家事法庭的個案輪

候時間平均長達半年或以上，面對的經濟壓力不言而喻。  

 

本會建議政府設立危機家庭緊急求助基金，一併處理面對危機狀況，

例如家庭暴力、家庭成員因監禁、工傷等突發意外。補足單靠個別一次性

基金補助的不足，同時成為求助的明確窗口，並轉介到適切服務作出跟

進。協助家庭過渡危機，同時減少求助人需要落入綜援的長期扶助。  

 

由此建議在關愛基金設立為期半年的過渡津貼每月 $3500 現金津貼，

協助危機家庭應對難關。此津貼對象為，無綜援及低收入正處理離婚人

士，其入息不多於全港相關住戶入息中位數的 75%。按 2018 年香港貧窮情



 

況報告顯示非領取綜援的單親貧窮住戶有 12,700 戶，按此推數，預計總

援助金額約  2 億 6,670 萬  (12,700 戶 x$3500x6 個月 ) 預期受惠人數達

36,285 人，超過 21 萬人次。  

 

3. 設立贍養費專責部門  

由官方設立贍養費專責部門，以統一部門統籌贍養費相關事宜，免卻

贍養費領取人四處張羅。專責部門能夠追討、代收贍養費及墊支的職能，

協調各部門統籌社福、法援及教育等需要。該部門需要有實質追討的權

力，增加阻嚇力。包括罸款及計算利息、扣減工作收入、截扣退稅和其他

收入、註銷駕駛執照、通報信貸機構及出入境限制。  

 

近年來，官方及家事法庭均積極宣傳和鼓勵離婚人士先以調解方式嘗

試就所有爭端於法庭外達成共識，以減省所需的法庭資源。根據前線經

驗，調解並無助贍養費爭執雙方處理問題。首當其衝的原因是大多數的情

況下，不願意交贍養費的一方，不但不畏懼法庭判令，更可以為了逃避追

討，花盡千方百計避開另一方聯絡。調解可行的首要條件正正是需要雙方

自願參與，同時根本沒有誘因令被追討的那一方自願參與。由此可見，調

解並不適用於追討贍養費的情況。  

 

為了達致最佳的成本效益，贍養費專責部門可以由家事法庭統一處

理。現時家事法庭處理的事務涵蓋離婚呈請和申請等的法律程序開展，至

法律程序結束後執行法庭命令等等的各類申請，但並不處理贍養費交收事

宜。  

 

如果以現行法律程序追討贍養費，追討人需要以判決傳票及交付羈押

等繁複的機制申請執行法庭贍養費判令。而追討人往往受到此繁複機制中

舉證責任及準則的掣肘。同時，家事法庭只可以在最極端的欠款情況下才

可以把欠款人判處監禁，因此欠款人往往很容易便可避開法庭最大阻嚇力

的刑罰。  

 

而此現行機制為追討人所帶來的舉證困難，建議由家事法庭成立一個

贍養費專責部門得以改進。例如把贍養費付款對象定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納入為家事法庭登記處所收取的款項類別，一方面家事法庭可自行記



 

錄欠款情況供法官直接查閱，同時由於欠款對象為香港政府，專責部門可

依從現有機制讓法庭或相關行政部門直接擁有所需的追討權力，提升贍養

費判令的阻嚇作用。  

 

聯絡人：  

蔡蒨文（倡議幹事） 

電話：27488106 

 




